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
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第1条 仪器设备是实验室固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物质条件。因而仪器设备的订购、保管、保养、使用、维修报废的全过程，都要加强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和经济管理，严格执行实训中心的有关规定。
第2条 仪器设备的订购必须以实训教学大纲为依据，由专业主任填写订购计划，经学院批准后，上报学校资产管理处进行购置验收，具体操作流程根据学校《上海健康医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执行。
第3条 仪器设备保管人员根据学校《上海健康医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谁使用、谁保管、谁负责”原则，务必做到“坚持制度，责任到人”。
第4条 执行学校建立的固定资产管理的账签制度。建立实训中心仪器设备台账，每台仪器设备上贴有相应的标签，以便于查对。仪器设备保管人对仪器设备每学期清点一次，做到账物相符。
第5条 对仪器设备实行三定：定人保管、定点存放、定期校验，专管人员要及时填写使用、维修记录。
第6条 加强仪器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一般仪器设备做到随时保养和维修。精密贵重仪器应做到精心维护、定期检修和检测。
第7条 精密仪器要做到操作有规程，使用有记录，保养有措施，检修有制度，事故有报告。
第8条 仪器设备不得私自外借。有外借需求时，需填写 《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设备借用申请表》（见附表4），外借设备超过1万元时需学院领导签字，归还后要逐项验收签字，若有损坏，按《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资产损坏或遗失赔偿处理办法》执行。
第9条 部门之间的固定资产原则上不得随意调配使用，单价大于10万元的仪器设备根据学校资产与设备管理处规程进行调剂。
第10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保管人必须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因玩忽职守而使仪器设备受到损失时，按《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资产损坏或遗失赔偿处理办法》执行，同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11条 仪器设备属于学校固定资产，严禁私自拆卸和改装，个人不得占用或变相占用。
第12条 仪器设备需达到报废年限，方可以申请报废。电脑的使用年限为7年，其他仪器设备的使用年限为10年。需报废的仪器设备，应在每年9-10月向学校资产管理部门提出报废申请。
第13条 报废的仪器设备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需报分管校领导审核同意，再进一步根据学校报废流程进行处置。
第14条 仪器设备报损、报废按照学校《上海健康医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执行，需填写《固定资产报废申请表》（附表5）和《固定资产报废申请明细表》（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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